
2009年              集体婚礼协议书

甲方：西安久久红庆典文化传播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新郎、新娘：               (以下简称乙方)
为了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，婚姻观，消费观，在全社会行程移风易俗，婚事新办的良好奉上，展示广大青年开拓进取、文明向上的精神风貌，充分调动广大青年参加健康文明婚礼活动的积极性，体现“新时期、新婚礼、新方式”的活动主题，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，协商一致的情况下，就参加2009年“ 铿锵玫瑰 ”大型集体婚礼，婚庆盛典活动（以下简称婚庆盛典活动）达成以下协议：
一、乙方自愿参加2009“铿锵玫瑰”大型集体婚礼。
二、甲方负责组织安排2009“铿锵玫瑰 ”大型集体婚礼。

三、2009“铿锵玫瑰 ”大型集体婚礼时间：共 3 天（2009年  5月  1  日-2009年  5月  3  日）注：1、2009年  5 月  1日甲方在指定酒店接待并收取余款开具收据，并为每对新人发放婚典具体日程安排表和旅游行程；2、甲方不负责新人（乙方）到达 深圳的来回机票
四、2009“铿锵玫瑰  ”大型集体婚礼费用：共计 6999 元/对（相关责任详细内容见附件：）注：甲方在在2009“铿锵玫瑰 ”大型集体婚礼期间须严格按照‘相关责任详细项目内容’为乙方提供服务，否则甲方应将未履行的项目内容相应金额退还给乙方。
五、2009“铿锵玫瑰 ”大型集体婚礼费用支付：甲方2009年 4 月26 日前接受新人（乙方）预定,愿意参加者（乙方）向甲方支付定金1000元/对;获得参加婚庆典礼活动资格的新人（乙方）可在接到通知后，在  5 月  1 日到达  深圳    入住活动指定酒店后即日向甲方交纳剩余的活动费用  5999 元/对。

注：为了保证主办方（甲方）保持正常工作，2009年  4 月  20  日后不接受由交费新人（乙方）导致产生的任何形式退款要求。
六、甲方权利和义务：

甲方保证婚庆盛典活动的合法性，甲方统一安排新人（乙方）在2009“铿锵玫瑰 ”大型集体婚礼期间相关责任活动，包括2009年  5  月   2  日(可根据天气灵活调节)为期一天的婚庆盛典活动，并保证每对新人（乙方）享有相同的权利和待遇，甲方应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，保障婚庆盛典活动顺利举行，甲方可以无偿将乙方的平面及影响资料用于新闻及影视报道，甲方拥有终生使用权，甲方负责为新人在参加婚庆盛典活动期间投保人身以外伤害保险。

七、新人（乙方）的权利和义务：

新人所获得的参加婚庆盛典活动的资格归新人个人所有，未经甲方批准不得转让，新人应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活动费用，新人在参加婚庆活动期间，应当遵守甲方的规定及婚礼当中的安全事项及其他合理要求，不得擅自单独行动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新人如果对甲方或协办单位提供的服务不满意，可拨打热线电话投诉，甲方应当予以12小时内答复，24小时内予以解决。
热线电话：029-86529593       86371099
八、新人承诺与保证：

符合婚姻法的规定，新人向甲方提供的个人资料及相关信息必须真是，完整，准确，有效并保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由于自身填写，提供的信息不实或自身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后果，由本人承担。

九、违约条款
1、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执行协议中各项条款，如发生违约行为，按合同法的规定办理，任何一方违约，守约方有权终止协议，并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
2、执行本协议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，首先应由甲乙双方有好协商解决，若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十一、不可抗力.
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履行期间，不能遇见对其发生和后果不可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事件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行：

1. 因自然灾害，战争等导致甲方不能正常运作;
2. 因政府行政行为导致甲方不能正常运作;
如遇不可抗力，甲方将及时告知乙方，并延迟活动时间，如活动无法继续甲方将金额全部退还乙方所交费用，由此造成的其他损失双方各自承担。

填写报名表后将视为详细阅读本协议，持汇款单据及交费凭证协议自动生效，本协议最终解释权属于甲方，本协议有效期至活动结束时终止。

公司帐户：

开户银行：西安市商业银行城北支行

开户名：西安久久红庆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公司账号：701011580000190674
附件：相关责任详细项目内容（详见网站上关于本次集体婚礼及时更新的公开信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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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签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方: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郎：

新娘：
签约时间 ：2009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签约时间：2009年   月 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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